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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设立条件 

第三条 联合实验室设立的基本规定 

（一）具有明确的建设目标、研究方向和发展规划; 

（二）必须具备实验室的属性，有别于项目和技术开发合作; 

（三）由联合实验室经费资助项目所产生的研究成果及其知

识产权，由甲乙双方共享; 

（四）研究院每年运行经费一般不少于 2000万元;校级联合

实验室每年运行经费一般不少于 500 万元;院级联合实验室每年

运行经费一般不少于 300 万元;无系级联合实验室。其中不少于

10%的合作经费用于实验室的日常运行管理; 

（五）必须明确规定每年的运行经费和经费进校时间，且运

行经费按年度拨付; 

（六）协议合作期限一般设定为 3 年。 

第四条 联合实验室的生效、中止和终止条件∶（一）协议

自第一笔进款到账后开始生效;（二）后续经费未按约定时间进

款，协议中止;（三）到达合作期限后，协议终止。 

第五条 联合实验室的冠名应当采用以下格式∶ 

（一）校级联合实验室∶“上海交通大学——XX 公司某行

业/某领域/某技术联合实验室/研发中心/基地”; 

（二）院级联合实验室;“上海交通大学电子信息与电气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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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学院——XX公司某行业/某领域/某技术联合实验室/研发中心

/基地”; 

（三）不得仅以“上海交通大学”或“上海交通大学电子信

息与电气工程学院”冠名。 

第六条 联合实验室的管理机制∶ 

需设立管理委员会，管理委员会一般由双方人员组成。联合

实验室在管理委员会的指导下开展工作; 

需设立学术委员会，学术委员会负责指导实验室的学术或技

术研究方向。 

第三章 审批流程 

第七条 联合实验室的申报与审批流程∶ 

（一）发起人向所属基层单位提出申请，基层单位审核通过

后，由基层单位领导向学院发起申请，并在党政联席会上汇报该

联合实验室的设立对学科建设的作用，会议通过后，取得会议纪

要并盖章; 

（二）由发起人（或具体经办人）在“我的数字交大”发起

横向合同审批申请，并上传联合实验室协议文本及党政联席会会

议纪要（盖章版本）; 

（三）协议文本建议使用《上海交通大学电子信息与电气工

程学院共建校企联合实验室协议模板》;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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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经各级审批同意建立的联合实验室，将列入学校校企

联合研发平台目录进行管理; 

（五）由联合实验室名义发布的项目不再以交大名义与企业

签订合同和立项。 

第四章 过程管理 

第八条 管理范围∶所有正式挂牌的联合实验室。 

第九条 管理要求： 

（一）联合实验室经费可以用于外协和捐赠，但是不得减免

管理费。 

（二）未按合同执行的联合实验室负责人，暂停签订新的联

合实验室。 

（三）学院每年举行一次联合实验室年度大会（拟定年中举

行），联合实验室的双方主任汇报实验室运行及研究进展情况。

由院系及共建单位的领导联合组成评议小组，根据实验室研究进

展、进款等情况决议其是否需要整改或摘牌。 

（四）需摘牌的联合实验室应在年度会议结束一个月内完成

摘牌程序，对于超时未完成的，该联合实验室所在基层单位暂停

签订新的联合实验室。 

第五章 附 则 

第十条 不得以联合实验室名义从事商业性宣传，未经允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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